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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則篇

Q1：財政部114年 9月 10日訂定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

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下稱本規範）之理由？

A1：近年新興數位商品交易日益普及，數位科技應用推陳出新，個人經

常性於網路（包括但不限於社群媒體、影音平臺及線上媒體，下稱

平臺）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例如影音、圖文等，下稱表演勞務）

等行為日盛，為使是類個人（下稱網紅）及利用網紅表演勞務播放

廣告或提供相關付費服務（例如無廣告訂閱方案、會員機制、打賞

機制及虛擬禮物等，下稱付費電子勞務）之平臺，有一致性辦理稅

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準據，財政部爰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下稱營業稅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規範。

Q2：適用本規範之交易態樣為何？

A2：本規範係針對網紅、平臺、廣告主與觀眾四方連結之新興交易態樣

收取之相關勞務收入，即網紅授權平臺利用其表演勞務播放廣告或

提供相關付費電子勞務，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

（例如廣告收入或訂閱收入），及網紅達一定條件（例如達一定粉

絲人數）或與平臺簽訂合約而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明定

課稅原則。

Q3：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均應課徵營業稅嗎？能否認定為

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性勞務或個人受僱提供勞務，排除於營業稅課

稅範圍？

A3：網紅提供表演勞務予平臺，符合應辦理稅籍登記者，其自平臺取得

分潤性質勞務收入，均應依本規範課徵營業稅，不適用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項但書有關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性勞務及個人受僱提供勞

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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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網紅應辦理稅籍登記之認定基準為何？

A4：一、境內網紅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即應辦理稅籍登記：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實體固定營業場所、具備營業牌號或僱用

人員協助處理銷售事宜。

(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

【營業稅起徵點：自 114年 1月 1日起銷售貨物為新臺幣（下

同）10萬元，銷售勞務為 5 萬元；113 年 12月 31日以前銷售

貨物為 8萬元，銷售勞務為4萬元】

二、境外網紅

考量境外平臺購買網紅表演勞務之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

為簡化稽徵，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

Q5：本規範所稱「境內」及「境外」網紅、廣告主及付費（免付費）觀

眾，應如何判斷？

A5：一、本規範所稱「境內」網紅、廣告主及付費（免付費）觀眾，係

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

個人：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二)所使用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之安裝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三)所使用行動裝置連結之手機號碼，其國碼為中華民國代碼

（886）。

(四)依有關之資訊可判斷為中華民國境內之自然人，例如帳單地

址、支付之銀行帳戶資訊、使用設備或裝置之網路位址（IP位

址）、裝置之用戶識別碼（SIM卡）。

二、本規範所稱「境外」網紅、廣告主及付費（免付費）觀眾，係

指未符合上開條件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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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本規範發布前（即 114年 9月 9日以前），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

質勞務收入及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是否應課徵

營業稅？

A6：依營業稅法第 1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該

法規定課徵營業稅，而本規範係基於該法之課稅原則，說明網紅、

平臺、廣告主與觀眾四方連結之新興交易態樣（參 A2）所涉營業稅

相關課稅規定，俾利網紅及平臺瞭解，並提升其稅法認知。據此，

本規範發布前（即 114年 9月 9日以前），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

質勞務收入及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仍屬營業稅

課稅範圍，網紅及平臺均應依法辦理稅籍登記及課徵營業稅。

Q7：網紅自廠商取得勞務收入（例如廣告業配、廣告連結點擊獎金、電

商導購及直播帶貨）、自節目單位取得通告費及自行銷售貨物或提

供勞務取得收入等交易，是否應辦理稅籍登記？應如何課徵營業

稅？

A7：除網紅、平臺、廣告主與觀眾四方連結之新興交易態樣（參 A2），

其餘交易係屬傳統交易態樣，稅籍登記及營業稅課徵均應依營業稅

法與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等相關規定辦理，更多資訊

請參考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路交易課稅專區」【  點此連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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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稅規定篇

一、境內平臺

Q8：境內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廣告主，自

境內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8：

境內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廣告主，自境內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

100元，經濟活動及價值鏈均在境內，收看者無論為境內或境外免付費

觀眾，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境內，境內平臺應於收款時

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但境內平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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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境內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自

境外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9：

一、境內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自境外廣告主取得勞務

收入100元，境內平臺之營業稅報繳，應依收看者為境內或境外免

付費觀眾區分如下：

(一)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部分(6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均在境內，境

內平臺應於收款時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但境內平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

發票。

(二)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部分(4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在境內、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在境

外，境內平臺得免開立統一發票，並適用零稅率報繳營業稅；申報

時應檢附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2款規定之外匯證明文件及廣

告播放勞務在國外使用之證明文件（即可證明觀眾所在地位於境外

之相關資料，例如網路平臺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之後臺資訊報表

等）。

但境內平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因其非按進、銷項差額

課徵營業稅，尚無零稅率之適用，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發票。

二、上開境內平臺取得之勞務收入，如以外幣計價，應以收款日當日往

來銀行牌告外幣收盤之即期買入匯率換算新臺幣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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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免付費觀眾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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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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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免付費觀眾為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之使用人及平臺播放網紅表演勞務之買受人
( 由廣告主代為支付該勞務對價 ) 】



Q10：境內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付費觀眾，自

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0：

一、境內平臺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付費觀眾，應依境內或境外付費觀眾

區分如下：

(一)境內平臺自境內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100元：

因平臺勞務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境內，境內平臺應於收款時開立統

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但境內平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

發票。

(二)境內平臺自境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100元：

因平臺勞務提供地在境內、使用地在境外，境內平臺得免開立統一

發票，並適用零稅率報繳營業稅；申報時應檢附營業稅法施行細則

第 11條第 2款規定之外匯證明文件及付費電子勞務在國外使用之證

明文件（即可證明觀眾所在地位於境外之相關資料，例如網路平臺

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之後臺資訊報表等）。

但境內平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因其非按進、銷項差額

課徵營業稅，尚無零稅率之適用，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發票。

二、上開境內平臺取得之勞務收入，如以外幣計價，應以收款日當日往

來銀行牌告外幣收盤之即期買入匯率換算新臺幣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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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平臺

Q11：境外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廣告主，自

境內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1：

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廣告主，自境內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

100元，應依收看者為境內或境外免付費觀眾區分；其中，收看者為境

內免付費觀眾時，應再依境內廣告主是否為自然人區分，說明如下：

一、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部分(6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在境外、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在境

內：

(一)倘境內廣告主為非自然人者，屬境內廣告主向境外平臺購買廣告播

放勞務，境內廣告主應依營業稅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就給付額按稅

率 5%計算繳納營業稅。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

者，免予繳納。

(二)倘境內廣告主為自然人者，屬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自

然人，境外平臺應按境外電商課稅制度相關規定【點此看詳細規

定】開立雲端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二、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部分(4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均在境外，非

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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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廣告主
( 廣告播放費用支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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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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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免付費觀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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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免付費觀眾為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之使用人及平臺播放網紅表演勞務之買受
人 ( 由廣告主代為支付該勞務對價 ) 】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境外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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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境外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自

境外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2：

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自境外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

100元，應依收看者為境內或境外免付費觀眾區分，說明如下：

一、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部分(6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在境外、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在境

內，且收看者（境內免付費觀眾）為自然人，境外平臺應按境外電

商課稅制度相關規定【點此看詳細規定】開立雲端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適用稅率5%。

二、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部分(40元)：

因廣告播放勞務提供地、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均在境外，非

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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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廣告主
( 廣告播放費用支付者 )

100 元境內觀眾

境外觀眾

境內免付費觀眾註

收看部分 60 元

境外免付費觀眾收

看部分 40 元

【註：免付費觀眾為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之使用人及平臺播放網紅表演勞務之買受
人 ( 由廣告主代為支付該勞務對價 ) 】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境外
平臺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cbec-tax-area/business-tax


Q13：境外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付費觀眾，自

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3：

境外平臺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付費觀眾，應依買受人為境內或境外付費

觀眾區分；其中，買受人為境內付費觀眾時，應再依該買受人是否為自

然人區分，說明如下：

一、境外平臺自境內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100元：

因平臺勞務提供地在境外、使用地在境內：

(一)倘境內付費觀眾為非自然人者，屬非自然人觀眾向境外平臺購買付

費電子勞務，境內付費之非自然人觀眾應依營業稅法第 36條第 1項

規定就給付額按稅率5%計算繳納營業稅。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稅

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

(二)倘境內付費觀眾為自然人者，屬境外平臺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境內

自然人觀眾，境外平臺應按境外電商課稅制度相關規定【點此看詳

細規定】開立雲端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二、境外平臺自境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100元：

因平臺勞務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境外，非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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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付費觀眾

100 元
境內付費觀眾

100 元

境外
平臺

指交易流；         指金流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cbec-tax-area/business-tax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cbec-tax-area/business-tax


三、境內網紅

Q14：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授權平臺使用、收益，自境內平臺取得

分潤性質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4：

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內平臺，自境內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

65元，經濟活動及價值鏈均在境內，收看者無論為境內或境外付費（免

付費）觀眾，因表演勞務提供地及使用地均在境內，境內網紅應於收款

時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但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發

票。

12

65 元
境內平臺境內

網紅

指交易流；         指金流



Q15：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授權平臺使用、收益，自境外平臺取得

分潤性質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5：

一、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外平臺，自境外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

收入 65 元，應依收看者為境內付費（免付費）觀眾或境外付費

（免付費）觀眾區分如下：

(一)源自境內觀眾部分(52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均在境內，境內網紅應

於收款時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適用稅率5%。

但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

發票。

(二)源自境外觀眾部分(13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在境內、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在境外，境內網

紅得免開立統一發票，並適用零稅率報繳營業稅；申報時應檢附營

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 2款規定之外匯證明文件及表演勞務在國

外使用之證明文件（即可證明觀眾所在地位於境外之相關資料，例

如網路平臺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之後臺資訊報表等）。

但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因其非按進、銷項差額

課徵營業稅，尚無零稅率之適用，適用稅率 1%，免用統一發票。

二、上開境內網紅取得之勞務收入，如以外幣計價，應以收款日當日往

來銀行牌告外幣收盤之即期買入匯率換算新臺幣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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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
網紅 境內觀眾

境外觀眾

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註

收看部分 52 元
境外付費或免付費觀眾收
看部分 13 元

65 元

【註：付費（免付費）觀眾為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之使用人】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境外平臺



四、境外網紅

Q16：境外網紅銷售表演勞務，授權平臺使用、收益，自境內平臺取得

分潤性質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6：

境外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內平臺，自境內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

65元，應依收看者為境內付費（免付費）觀眾或境外付費（免付費）觀

眾區分如下：

一、源自境內觀眾部分(52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在境外、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在境內，屬境內

平臺向境外網紅購買表演勞務，境內平臺應依營業稅法第 36條第 1

項規定就給付額按稅率5%計算繳納營業稅。但該勞務係專供經營應

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

二、源自境外觀眾部分(13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均在境外，非屬我國營

業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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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網紅

65 元 境內觀眾

境外觀眾

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註

收看部分 52 元
境外付費或免付費觀眾收
看部分 13 元

【註：付費（免付費）觀眾為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之使用人】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境內平臺



Q17：境外網紅提供表演勞務，授權平臺使用、收益，自境外平臺取得

分潤性質勞務收入之營業模式課稅規定為何？

A17：

境外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外平臺，自境外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

65元，應依收看者為境內付費（免付費）觀眾或境外付費（免付費）觀

眾區分如下：

一、源自境內觀眾部分(52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在境外、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在境內，屬我國

營業稅課稅範圍；惟基於境外平臺購買網紅勞務之進項稅額可扣抵

銷項稅額原則，為簡化稽徵，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及免報繳

營業稅。

二、源自境外觀眾部分(13元)：

因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地、表演收看及使用地均在境外，非屬我國營

業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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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網紅

65 元 境內觀眾

境外觀眾

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註

收看部分 52 元
境外付費或免付費觀眾收
看部分 13 元

【註：付費（免付費）觀眾為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之使用人】

 指交易流；         指金流；        指廣告播放

境外平臺



叁、罰則篇

Q18：網紅及平臺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或申報繳納營業稅等違章處罰

規定為何？

A18：考量網紅及平臺於本規範施行初期恐對相關規定不熟悉，財政部

已訂定 115年 6月 30 日以前（申報繳納係於 115年 7月 15日以

前）為輔（宣）導期，爰於前開日期以前，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

性質勞務收入及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倘未依

規定辦理稅籍登記、開立並交付統一發票或申報繳納營業稅者，

免依營業稅法第 45條、第51條、第52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

定處罰；另境外平臺委託之報稅代理人，未依規定期間代理申報

繳納，免依營業稅法第 49 條之 1 規定處罰。輔（宣）導期間過

後，應依稅捐稽徵法及營業稅法等相關規定論處，罰則規定整理

如下： 

規定 罰則

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之處罰
(營業稅法第 45條)

3,000元~30,000元

滯報怠報之處罰
(營業稅法第 49條)

滯報金
（逾期申報天數≦30日）

怠報金
（逾期申報天數＞30日）

有
應
納
稅
額

計算
方式

每逾 2日，
按應納稅額×1%

按核定應納稅額×30%

限額
1,200元≦滯報金

≦12,000元
3,000元≦怠報金

≦30,000元

無
應
納
稅
額

1,200元 3,000元

短報或漏報銷售額之處罰
(營業稅法第51條)

按所漏稅額處 5倍以下罰鍰

短漏開統一發票之處罰
(營業稅法第52條)

按短漏開銷售額依規定稅率計算之稅額處 5倍以下罰鍰，
限額 100萬元

違反給與憑證之處罰
(稅捐稽徵法第 44條)

按查明認定之總額處 5%以下罰鍰，限額 100萬元

未依規定代理境外平臺申報
之處罰

(營業稅法第 49條之1)
3,000元~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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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網紅、平臺、廣告主與觀眾之四方連結交易模式營業稅課稅規定Q8~Q17綜整表

一、（一）境內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廣告播放勞務或付費電子勞務，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

境

內

平

臺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申報
稅率

查定
稅率

1.境內平臺自境內廣告主取得收入 境內平臺 5% 1%

2.境內平臺自境外廣告主取得收入

(1)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部分 境內平臺 5% 1%

(2)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部分 境內平臺 0% 1%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申報
稅率

查定
稅率

3.境內平臺自境內付費觀眾取得收入 境內平臺 5% 1%

4.境內平臺自境外付費觀眾取得收入 境內平臺 0% 1%

17

註 1

註 1



一、（二）境外平臺利用網紅表演勞務提供廣告播放勞務或付費電子勞務，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

境

外

平

臺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申報
稅率

查定
稅率

1.境外平臺自境內廣告主取得收入

(1)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

A.廣告主：非自然人 境內廣告主 5%註 2

B.廣告主：自然人 境外平臺 5% ✕

(2)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 非課稅範圍 -

2.境外平臺自境外廣告主取得收入

(1)源自境內免付費觀眾 境外平臺 5%註 3 ✕

(2)源自境外免付費觀眾 非課稅範圍 -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申報
稅率

查定
稅率

3.境外平臺自境內付費觀眾取得收入

(1)境內付費觀眾：非自然人 境內付費觀眾 5%註 2

(2)境內付費觀眾：自然人 境外平臺 5% ✕

4.境外平臺自境外付費觀眾取得收入 非課稅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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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紅提供表演勞務，授權平臺使用、收益，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

(一)

境

內

網

紅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申報
稅率

查定
稅率

1.境內網紅自境內平臺取得分潤收入 境內網紅 5% 1%

2.境內網紅自境外平臺取得分潤收入

(1)源自境內觀眾 境內網紅 5% 1%

(2)源自境外觀眾 境內網紅 0% 1%

(二)

境

外

網

紅

圖例 說明 納稅義務人 稅率

1.境  外  網紅自境內平臺取得分潤收入

(1)源自境內觀眾 境內平臺 5%註 2

(2)源自境外觀眾 非課稅範圍 -

2.境  外  網紅自境外平臺取得分潤收入

(1)源自境內觀眾 境外網紅 得免報繳註 4

(2)源自境外觀眾 非課稅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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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註 1：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非屬按進、銷項差額課徵營業稅者，尚無零稅率之適用。
註 2：境內非自然人廣告主向境外平臺購買廣告播放勞務 /境內非自然人付費觀眾向境外平臺購買付費電子勞務 /境內平臺向境外網紅購買表演勞務，前開境

內非自然人廣告主 /境內非自然人付費觀眾 /境內平臺應依營業稅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就給付額按稅率 5%計算繳納營業稅；但購買之勞務專供應稅貨
物或勞務使用者，免予繳納。

註 3：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收看者為境內免付費觀眾，其勞務提供地在境外、廣告收看及播放勞務使用地在境內，因免付費觀眾為自
然人，屬境外平臺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由廣告主代為支付該勞務對價），依營業稅法第 2條之 1規定，應以境外平臺作為納稅義務人，就該勞
務收入按境外電商課稅制度辦理。

註 4：基於境外平臺購買網紅表演勞務之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原則，為簡化稽徵，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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